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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节 适用范围与相关背景

本单元编号为14-04-04，位于武清新城南部。四至范围：东至一号路和育才路，南至前进道，西至建国路，北至机场道，总占地面积414.38公顷。

《天津市武清新城14-04-04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于2015年9月经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批复。本次调整为武清杨村街道办事处分别于2016年8月、2016年12月、2017年2月、2018年1月和2019年1月向武清区人民政府提交关于调整杨村街道14-04-04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请示。

调整原因主要为依据天津市武清区重点规划编制指挥部要求，需结合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适时启动规划调整提升工作。

2017版本控规调整涉及部分道路的梳理与优化、用地布局及指标的调整、相关地块边界的调整、用地分类的更新和配套设施的核查与完善。配套设施均按《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DB12/T29-7-2014）和《天津市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DB12/T598-2015）落实。2018版控规调整涉及相关地块边界的调整、部分公用设施用地、交通场站用地、商业用地与居住用地置换的调整、因项目实际需要扩大单元规模。

本版控规主要调整落实具体实施地块边界的调整以及指标的调整。
第二节 规划依据

一、《天津市武清新城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

二、国家和天津市规定及有关技术标准。

第三节 管理要求

一、本控规单元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划。
二、本规划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者不可分割使用。

三、本规划如确需修改，须按规定履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程序。

第二章 单元总体控制

第一节 主导功能和类型

本控规单元以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为主导功能。主导类型属于提升改造区单元类型。

第二节 建设规模

本控规单元建设用地控制在414.38公顷以内，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321.76公顷，其中居住用地面积140.20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20.68公顷，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39.55公顷。

二、建筑总量控制在313.53万平方米以内。

三、控规单元可容纳居住人口6.16万人。

第三节 开发强度

一、新建居住用地开发强度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二、土地使用性质分类执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的规定。

第三章 绿地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

本控规单元绿地包括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

第二节 绿地规模

规划公园绿地用地面积不小于6.93公顷。

第三节 控制要求

一、合理布局公园绿地，其数量和规模作为刚性指标，在编制下位规划和实施建设过程中落实。

二、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的控制执行《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和《天津市绿化条例》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公共设施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和控制要求

一、公共设施主要指城市或地区级公共设施以及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

二、公益性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规模作为强制性指标，在编制下位规划和实施建设时结合开发地块的具体情况具体落实，并应不缺失项目。

三、公共设施位置，需满足服务半径要求。

第二节 公共设施规划

本控规单元公共设施规划主要有：行政办公、商业金融、体育设施等设施，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主要内容如下：

一、01街坊

小学一处、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处、托老所一处、居民活动场一处。

二、02街坊

社区体育运动场一处、社区商业服务两处、菜市场一处、环卫清扫班点一处、公安派出所一处、托老所一处、老年人服务中心一处、社区商业服务中心一处、司法所一处、幼儿园一处。

三、03街坊

中学一处、小学一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处、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处、社区商业服务一处、幼儿园一处。

四、04街坊

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一处。

五、05街坊

幼儿园一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处、环卫清扫班点一处、社区养老院、社区商业服务一处。

六、06街坊

居民活动场一处、托老所一处、幼儿园一处。

七、07街坊

幼儿园一处、居民活动场一处、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处。

八、08街坊

托老所一处。

九、09街坊

中学一处、小学一处、幼儿园一处、菜市场一处、环卫清扫班点一处、居民活动场一处。

第五章 交通规划

第一节 道路规划

一、道路

途经本单元的道路有主干路7条、次干路11条、支路7条，道路具体规划内容如下：
	路名
	道路等级
	红线宽（m）
	规划横断面

	建国路
	主干路
	48
	振华东道以北段：4（人行道）-18（车行道）-4（中央分隔带）-18-4；振华东道以南段（红线、绿线88米空间统一考虑）：5（人行道）-6（非机动车道）-17（绿化带）-14（机动车道）-4（中央分隔带）-14-17-6-5。

	育才路
	主干路
	25
	3（人行道）-19（车行道）-3

	
	
	4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中央分隔带）-8-2-5-4

	机场道
	主干路
	4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中央分隔带）-8-2-5-4

	一号路
	主干路
	4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中央分隔带）-8-2-5-4

	雍阳东道
	主干路
	4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中央分隔带）-8-2-5-4

	三号道
	主干路
	30
	3（人行道）-11（车行道）-2（中央分隔带）-11（车行道）-3

	
	
	4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中央分隔带）-8-2-5-4

	前进道
	主干路
	65
	（南）3（人行道）-9（辅道）-1（分隔带）-15（快车道）-4（中央分隔带）-15-1-9-8（人行道及绿带）（北）

	团结路
	次干路
	18
	3（人行道）-12（车行道）-3

	
	支路
	18
	3（人行道）-12（车行道）-3

	大桥道
	次干路
	25
	3（人行道）-4（非机动车道）-1.5（侧分带）-8（机动车道）-1.5-4-3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育智路
	次干路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振华东道
	次干路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规划路七十八
	次干路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强国东道
	次干路
	25
	3（人行道）-4（非机动车道）-1.5（侧分带）-8（机动车道）-1.5-4-3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二号道
	次干路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规划路八十二
	次干路
	18
	3（人行道）-12（车行道）-3

	规划路七十七
	次干路
	20
	3（人行道）-14（车行道）-3

	常德大街
	支路
	16
	3（人行道）-10（车行道）-3

	胜利路
	支路
	17
	3（人行道）-11（车行道）-3

	规划路八十
	支路
	20
	3（人行道）-14（车行道）-3

	规划路八十一
	支路
	20
	3（人行道）-14（车行道）-3

	规划路七十九
	支路
	12
	2.5（人行道）-7（车行道）-2.5

	规划路八十五
	支路
	20
	3（人行道）-14（车行道）-3

	规划路八十三
	次干路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规划路八十四
	次干路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二、交叉口规划

建国路与前进道相交处规划为互通立交。
规划范围内其余相交路口均规划为一般平面交叉口。

三、出入口

本单元内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应尽可能设置在次要道路上，不宜在行人集中地区设置机动车出入口，不得在交叉口、人行横道、公共交通停靠站以及立交引道处设置机动车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距人行过街天桥、地道、立交引道、主要交叉口距离应大于80米，对于必须设置在快速路辅路、主干路上的地块出入口实行右转进出交通管制。

第二节 交通设施规划

一、公交首末站
规划在规划路八十与规划路八十一相交路口西南角安排公交首末站1处，占地面积3450平方米。

规划在雍阳东道与育智路相交路口东北角安排公交首末站1处，占地面积约5300平方米。

二、公共停车场
规划在机场道与胜利路相交路口西南角安排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4640平方米。

规划在规划路八十三与雍阳东道相交路口东南角新增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面积约5100平方米。

规划在建国路与雍阳东道相交路口东南角新增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6100平方米。

规划保留现状建国路东侧、振华东道以南的公共停车场。

三、配建停车场规划

本规划区内各类建筑应按照《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DB/T29-6-2018）及有关规定要求配建停车场。
第七章 市政工程规划

第一节 控制要求

一、市政工程规划的内容包括给水、排水、电力、通讯、燃气、供热、环卫、消防和其他等设施规划。

二、市政工程场站设施的位置只允许在街坊内调整，鼓励有条件的场站设施采取地下或半地下方式与公共建筑、公共绿地结合建设。

第二节 给水工程

一、本单元水源近期引自单元外现状河东水厂，远期由单元外规划武清水厂、现状河东水厂并网提供。
二、本单元再生水水源由单元外规划再生水处理厂提供，解决道路、绿化、冲车、冲厕等非饮用水需求。
第三节 排水工程

一、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保留单元东侧现状机场外壕河道，按照管理部门要求和河道管理条例对该河道进行规划控制。 

二、排水出路：雍阳东道以北区域的雨水向东排入机场外壕河道，雍阳东道以南区域的雨水向南排入单元外机场排水河。污水近期排入单元外现状第三污水厂和第四污水厂，远期排入单元外规划污水处理厂。在本单元东侧规划雨污水合建泵站。

第四节 电力工程

一、电源引自单元外现状河东110千伏变电站、规划城中110千伏变电站及本单元规划110千伏变电站。
二、本单元规划1座110千伏变电站。大型公建根据用电负荷自设相应等级专用变电站。
第五节 燃气工程

一、气源采用天然气。
二、中压管网引自本单元外现状及规划高中压调压站。大型公建自建调压设施满足用气需要。
第六节 供热工程

一、供热热源由单元内国环4#供热站及单元外鑫泰供热站提供。同时鼓励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地热和再生能源等多元化的供热热源。
二、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津政发2015-23号），对单元内现状供热站进行改燃改造。

第七节 环卫工程

一、生活垃圾出路为单元外现状雍泰垃圾处理场和规划垃圾处理场。本单元规划设置2座垃圾转运站、1座基层环卫机构，负责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其中1座垃圾转运站与基层环卫机构合建。
二、本单元设置公共厕所8座。

第八节 消防工程

本单元规划2座消防站。消防站执勤车辆主出入口距公共建筑主要疏散出口距离应满足相关要求。消防车道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有关消防技术规范的规定。规划消火栓按照标准数量建设，河流、湖泊等天然水源应设消防取水设施。

第九节 其他

现状水利微波通道（武清-宜兴埠通信站）穿过本单元。微波通道控制宽度为50米，相关地块开发建设时应与微波通道产权单位结合，保证通道畅通。

第八章 城市安全设施

第一节 避难场所

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居民活动场地以及学校的运动场等作为避难场所，紧急应急避难场所用地指标为：1.5～2.0平方米/人，最低不低于1.5平方米/人；固定应急避难场所用地指标为：2.0～3.0平方米/人。

第二节 防洪和用水安全

规划必须满足《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和《防洪标准》，保证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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